关于填写上报省工会十二大

表格、名册等材料的填写说明

为了做好省工会十二大的组织人事筹备工作，需要填写和上报各种表格、名册等材料。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基础工作，能否高质量地做好此项工作，直接关系到省工会十二大组织人事工作和选举工作的质量。

省工会十二大组织人事筹备工作的表格、名册的设计，主要参照省工会十一大时所用的表格和名册，同时本着精简的原则做了一些调整，还根据中组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和新情况充实了有关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上报的材料中，仍然没有单独的“统计表”，但工会十二大的统计工作还要做，这就要求各组团单位按照代表名册、委员名册和特邀代表名册“说明”中的栏目内容，认真填写有关数据。

现将填写和上报省工会十二大表格、名册等人事材料说明如下：

1、代表、特邀代表登记表和委员、经审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简介，由本人所在单位的工会组织或上级工会组织部门填写，也可请党委组织部门帮助填写。手工填写表格的一律用钢笔或水笔填写，要求字迹工整、清晰。

2、“姓名”：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少数民族的姓名用字要固定，不能用同音字代替。（特别是委员、经审会委员候选人姓名，用字要让本人核实一下。在大会选举时，选票上只有候选人姓名，年龄、学历等其他情况都没有，如果姓名用字错了，选举时本人提出来，选举就不能进行，影响很大。希望各市总组织部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另外，在用字上不要同音字混用，如“肖”和“萧”不通用。因为选票是按姓氏笔划排列，“肖”和“萧”的排列不一样，因此要让本人核实一下，不然到选举时本人提出就会影响选举的进行。）同一人的姓名在登记表、名册、名单中用字要一致，否则无法判断正确与错误。

3、“出生年月（岁）”、“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要如实填写，不能随意更改。个别特殊情况确需要改的，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经批准后方可填写新确认的时间。凡填写时间时，年份一律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一律用2位数字表示，如“1998.06”、“2001.12”。

填写年龄（岁），按公历、用周岁计算到2010年5月。如1958年4月出生的，年龄为47岁；1958年6月出生的，统计年龄为46岁。

4、“民族”：填写民族的全称（如“汉族”、“畲族”、“回族”等），不能简写为“汉”、“畲”、“回”等。

5、“籍贯”和 “出生地”：“籍贯”填写祖籍所在地，“出生地”填写本人出生的地方。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要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福建福州”、“福建福清”。直辖市直接填写市名，如“上海”、“重庆”等。

6、“政治面貌”：指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非党群众。党派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能辨别清楚的简称。如，应写“中共党员”，不要写成“党员”。民主党派是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可填写“民革”、“民盟”“民建”等。凡是这些组织的成员、统计时，都统计到民主党派一栏中。无党派人士和群众可填写“无党派”或 “群众”。

7、“学历”：填写最高学历和最高学位。不得填写“相当××学历”。在统计表和名册中的学历统计，“大学以上”是指具有研究生、大学本科的可统计在这项里，但在填写登记表、推荐表中要写实。

委员、经审委员推荐表中的“学历学位”栏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按照组织部门的要求填写。

8、“工作单位及职务”：（1）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的简称。（2）职务要填写现任职务（特邀代表不但要填写现任职务，还要填写曾经担任过的工会领导职务，没有现职的可注明曾担任的最高职务），兼职较多的，可填写主要职务。（3）填写职务顺序的原则是，按职务高、低，实职、虚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顺序填写。如市级的可按照这样的顺序：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市总工会副主席、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经审会主任、市委委员、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县级人员的职务按照上述原则依次类推。（4）填写工会内职务，如省总正、副主席，省总十届常委、委员，省总经审会正、副主任、省总十届经审常委、委员，以及在省、市、县、基层和产业工会所任职务。（5）出席全国、省、市有关会议的代表是一种身份。如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中国工会十五大代表等，不填到“职务”中，可填到“备注”中。但在代表名册说明中可归到工会内外任职情况栏中统计。

9、“先进模范称号”：（1）在名册中，只统计地市以上的荣誉称号，填写在备注栏内；（2）凡是一人获得两项以上荣誉称号的，只填写和统计最高荣誉称号，不重复统计（在登记表和推荐表中可写全）。如有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同时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或省劳模，统计时，统计在全国劳模或省劳模栏中，不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栏中重复统计。但是在全国劳模或省劳模栏中要注明有多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便于掌握情况（其它的先进称号不用注明）；（3）统计排列的顺序如下：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奖章、省劳模、省五一奖章、市劳模 、市五一奖章、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省优秀工会工作者；（4）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表彰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表彰、授予先进模范人物的名称不一样，有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科技工作者等，都享受同等劳模待遇。这些荣誉称号在统计表中都合在一起，分全国和省级两个层次统计。另外，中央各部、委和省各厅局表彰授予的先进模范称号，凡属政府认可，享受省级或地市级劳模待遇的都统计到省劳模或地市劳模栏中。（4）有关劳模的具体认定如不清楚，也可请省总和各单位负责劳模工作的同志帮助认定。

全国、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单独进行统计。

10、“代表所属产业和系统”：（1）在代表候选人名册说明中均按代表的工作单位所属具体产业填写，共分为：教科文卫体、交通运输、建设建材、信息产业、财贸轻纺烟草医药、机械化工矿冶、农林水利电力、邮电、铁路、民航、金融、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等13个栏目。如钢铁厂的厂长、工会主席、工人、医务人员、职校教师都填在“机械化工矿冶”一栏。（2）产业工会干部按所属具体产业填写。（3）县以上地方工会干部填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栏中。（4）“代表所属产业和系统”栏中，各项合计应为100%。（5）在代表登记表、名册中的“所属产业和系统”栏，属“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可简写为“党政群”。

11、“职称”：填写干部人事部门认定的专业技术职务和任职资格。

12、“单位类别”：分为机关事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台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街道工会等。

13、代表名册中，代表的排列，请按代表名册说明第二项中“工作分类”的顺序填写，即：工会工作者、党政群工作者、企事业管理人员、企事业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其他。其中工会工作者，按省级工会、市级工会、县级工会、基层工会的顺序排列，如同时有几名市或县的工会主席，请按国家颁布的行政区划中的顺序排列。

14、特邀代表推荐名册中，特邀代表的排列，请按姓氏笔画排列。其中“类别”一栏根据特邀代表登记中“代表类别”栏内的内容进行填写，可简写为 “工会工作者”、“先进模范人物”、“企事业领导”、“科技人员”、“知名人士”、“台籍人士”、“侨胞”、“个体劳动者”。

15、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册中，委员候选人的排列，请按名册第一页说明中第一项的“委员候选人组成”顺序填写，即省领导、省总工会机关、政府部门和群团、设区市工会工会工作者，产业工会工作者，县（市、区）工会工作者，基层工会工作者，农民工，社会知名人士，其他。

16、同类人员的登记表、推荐表、名册中相同的项目，填写要一致。如填写先进模范人物，有的代表既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优秀工会工作者，不能在登记表中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而在名册中填优秀工会工作者，否则统计不准确。

17、各种名册说明中统计的各项百分比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如25.1%.

18、省总机关、直属事业单位、省级产业工会和部分省直厅局推荐到各设区市参加选举的省工会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请各组团单位统计在本组团单位代表数内，按代表名册中的各项要求填报。这些人的有关材料，由省总组织部负责提供。

19、各种登记表、推荐表、名册、封面上的“年、月”是指向省总报送的日期。代表、委员候选人应由下向上推荐，表册中各有关单位填写意见的时间反映了推荐候选人的民主程序。在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委员候选人推荐表中有几个日期，填写日期时要注意时间顺序。如：在代表候选人登记表中先填写“所在单位工会意见”注明年、月、日；再填写“选举单位意见”， 注明年、月、日；最后填写封面的上报日期；在委员候选人推荐表中，要按“所在单位工会意见”、“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市总工会意见”、“市委组织部意见”、封面上的上报日期的顺序填写。经审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和特邀代表登记表日期的填写同上。

20、在代表、委员、经审会委员候选人、特邀代表登记表、推荐表中“所在单位工会意见”的填写，如是企事业单位的人员，由企事业单位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属省、市、县级机关的人员由省、市、县总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如，市总工会主席由市总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县委副书记由县总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产业机关的人员由产业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市财贸工会主席由市财贸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市教育局副局长由市教育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如，卫生局的人员如果没有卫生工会，则由所在市（县）总工会签署意见并盖章。

21、登记表、推荐表和名册的备注栏中可填写“归侨、台籍、知名人士、中国工会十五大代表、省以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等。

22、各种登记表、推荐表、名册上报省总时，要在封面“推荐单位”或“选举单位”栏中填写好组团单位，并加盖公章。

23、“简历” 中，单位要写全称或比较规范的简称，要写明职务。从参加工作时填起，大、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简历的起止时间填到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前后要衔接，不得空断。“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之间用横杠连接，不用“至”字。党内职务以各级党委批准任免的时间为准；行政职务（人大、政协及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以行政任免或有关会议通过或选举的时间为准；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一并任免的，可接受党内批准的时间合并填写。在大、中专院校学习的经历，填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院校某系学习，院校、系及专业要填写毕业时的名称。工作简历要按照干部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参加过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两个月以上的，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均应在本简历段后注明。上述情况跨两个及两个以上简历段的应在该经历结束所在简历段后另起一行注明。工作单位和职务要写比较规范的简称。凡担任过省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政协常务委员、委员的需在简历的最后隔行另段填写。

代表、特邀代表登记表中的“主要工作简历”，从参加工作时填写，工作单位没有变化职务有所变化的，一般可填在一个时间段内。

24、各种表格、名册、简介等预报材料填写完毕后，各组团单位要写出代表、委员、经审会委员候选人和特邀代表推荐情况的报告，并将报告、表格、名单、名册、简介（以上材料一式三份）和软盘（名单[Word]、名册[Excel]、简介[Word]）于2月10日前上报省总组织部。

各组团单位代表选举结束后，于3月15日前，再按照要求上报报告、表格、名单、名册、简介和软盘（名单、名册、简介）等有关正式材料。

联系电话：0591－87737124、87724102

传    真：0591－87737124

电子邮箱：Lqhorse207@163.com
                              福建省总工会组织部

                               201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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